
2014年 7月 26日 星期六

B41

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证券代码:600684� � � �证券简称:珠江实业 编号:2014-022

广州珠江实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 2014 年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州珠江实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第三次会议以书面送达和电子

邮件方式于

７

月

２２

日发出通知

，

并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５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

会议应参加

表决董事

１１

人

，

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１１

人

。

本次会议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会

议形成了如下决议

：

一

、

审议通过

《

关于向控股股东借款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７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关联董事郑暑平

、

廖晓明

、

梁宇行

、

罗小钢回避表决

。

同意公司向控股股东广州珠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借款

，

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１０

亿元

，

单

笔借款期限不超过

２

年

，

年利率不超过

９％

，

公司以持有的湖南珠江实业投资有限公司股权

作为担保

。

此议案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

具体借款事项授权公司董事会审

批

。

具体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关于向控股股东借款暨关联交易公告

》。

二

、

审议通过

《

关于提请召开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１１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具体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

特此公告

。

广州珠江实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7月 26日

证券代码:600684� � � �证券简称:珠江实业 编号:2014-023

广州珠江实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控股股东借款暨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此项交易尚须提交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一

、

关联交易概述

根据业务发展的实际需要

，

公司拟向控股股东广州珠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珠江实业集团

”）

借款

，

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１０

亿元

，

单笔借款期限不超过

２

年

，

借款利率根

据珠江实业集团融资成本确定

，

年利率不超过

９％

，

公司以持有的湖南珠江实业投资有限公

司股权作为担保

。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

。

珠江实业集团持有本公司

２９．９４％

股权

，

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

二

、

关联方介绍

（

一

）

关联方基本情况

关联方名称

：

广州珠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广州市越秀区环市东路

３７１－３７５

号世贸中心大厦南塔

２８

、

２９

楼

法定代表人

：

郑暑平

注册资本

：

人民币陆亿叁仟零陆拾伍万玖仟贰佰玖拾肆

（

６３０

，

６５９

，

２９４

）

元

经营范围

：

境内外房地产投资

、

开发和商品房销售

、

经营

。

承包国内外工业及民用建筑建

设工程及设计

。

建筑材料和装饰材料生产

、

经营及配套供应

。

酒店

、

物业投资和经营管理

。

引

进新技术

、

新材料

、

新设备

。

接受建筑工程技术咨询和房地产顾问

、

中介代理

。

在海外举办各

类非贸易性企业

。

承包工程所需要的设备

、

材料进出口

。

向本公司在国外的承包工程

、

企业派

遣劳务人员

。

批发和零售贸易

（

国家专营专控商品除外

）。

关联方财务情况

：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关联方资产总额为

１

，

６９３

，

８０６．３７

万元

，

负

债总额为

１

，

２３６

，

２７０．１９

万元

，

银行贷款为

４９０

，

６５９

万元

，

流动负债总额为

７９２

，

１８４．２９

万元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

３３１

，

５６２．７２

万元

。

２０１３

年度营业收入为

１

，

０１５

，

４２４．５６

万元

，

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５０

，

０８０．９４

万元

。（

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

（

二

）

构成何种具体关联关系的说明

珠江实业集团持有本公司

２９．９４％

股份

，

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

是本公司关联人

，

本公司

向其借款行为构成关联交易

。

三

、

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

一

）

借款金额

：

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１０

亿元

。

（

二

）

借款期限

：

单笔借款期限不超过

２

年

。

（

三

）

借款利率

：

年利率不超过

９％

。

（

四

）

担保措施

：

公司以持有的湖南珠江实业投资有限公司股权作为担保

。

（

五

）

定价政策

：

借款利率根据珠江实业集团融资成本确定

，

年利率不超过

９％

。

借款利

率经双方充分协商确定

，

结合资金市场情况定价

，

符合市场原则

。

四

、

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是为解决公司短期资金周转的需要

，

确保资金安全

；

拓宽融资渠道

，

提高

融资能力

，

保障公司发展需求

，

对公司发展有积极作用

。

五

、

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此项交易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第三次会议以

７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审

议通过

，

其中关联董事郑暑平

、

廖晓明

、

梁宇行

、

罗小钢回避表决

，

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均投了

赞成票

。

独立董事对此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如下

：

“

１

、

本次关联交易主要是为保障公司的经营发展

，

保证资金周转的需要

，

交易遵循了客

观

、

公平

、

公允的定价原则

，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

，

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

不影

响公司独立性

。

２

、

董事会在审议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时

，

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

，

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此次关联交易进行了审议

，

同意了

《

关于向控股股东借款的议

案

》。

此项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

，

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行使在

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

具体借款事项授权公司董事会审批

。

特此公告

。

广州珠江实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7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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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珠江实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

：

８

月

１１

日

●

股权登记日

：

８

月

５

日

●

本次股东大会提供网络投票

一

、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

一

）

股东大会届次

：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二

）

股东大会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

三

）

会议召开时间

：

现场会议时间

：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１

日

１４

：

００

时

网络投票时间

：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１

日

９

：

３０

时

—

１１

：

３０

时和

１３

：

００

时

—

１５

：

００

时

网络投票操作流程详见附件

１

。

（

四

）

会议地点

：

广州市越秀区环市东路

３７１－３７５

号世贸大厦南塔

１７

楼会议室

。

（

五

）

会议表决方式

：

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

（

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

相结合的方式

。

股

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或网络投票的一种表决方式

，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

票为准

。

二

、

会议审议事项

（

一

）

本次会议议案如下

：

议案一

：

关于向控股股东借款的议案

。

（

二

）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

董事会决议公告刊

登于

７

月

２６

日的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

三

）

此议案作为普通决议案

。

三

、

会议出席对象

（

一

）

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５

日下午收市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或委托代理人

。

（

二

）

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

。

（

三

）

公司聘请的律师

。

四

、

会议登记方法

（

一

）

登记手续

：

１

、

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

、

股票账户卡登记和出席会议

；

２

、

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

、

股东授权委托书

（

附件

２

）、

委托人股票账户卡登记和出席会议

；

３

、

法人股东代表持股东单位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

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

本

人除外

）、

股东单位股票账户卡和本人身份证登记和出席会议

；

４

、

异地股东也可以采用传真

、

信函方式登记

。

（

二

）

登记时间

：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６

日

—

８

月

７

日

，

８

：

３０

—

１２

：

００

时

，

１４

：

００

—

１７

：

３０

时

；

（

三

）

登记地点

：

广州市环市东路

３６２－３６６

号好世界广场

３０

楼董事会办公室

五

、

其他事项

（

一

）

会议半天

，

与会人员交通费和食宿费自理

；

（

二

）

联系地址

：

广州市环市东路

３６２－３６６

号好世界广场

３０

楼董事会办公室

（

三

）

联系人

：

姜英伟 张琳

电话

：（

０２０

）

８３７５２４３９

传真

：（

０２０

）

８３７５２６６３

邮编

：

５１００６０

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和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

。

特此公告

。

广州珠江实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7月 26日

附件

１

：

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股东可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参加网络投票

。

网络投票时间

：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１

日的交易时间

，

即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和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

总提案数

：

１

个

一

、

投票流程

（

一

）

投票代码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表决议案数量 投票股东

７３８６８４

珠江投票

１

项议案

Ａ

股股东

（

二

）

表决方法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委托价格

１

关于向控股股东借款的议案

１．００

（

三

）

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

四

）

买卖方向

：

均为买入

二

、

投票举例

（

一

）

如投资者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议案投同意票

，

应申报如下

：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３８６８４

买入

１．００

元

１

股

（

二

）

如投资者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议案投反对票

，

应申报如下

：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３８６８４

买入

１．００

元

２

股

（

三

）

如投资者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议案投弃权票

，

应申报如下

：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３８６８４

买入

１．００

元

３

股

三

、

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同一股份通过现场

、

网络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

，

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

附件

２

授权委托书

广州珠江实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单位

（

或本人

）

出席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１

日召开的贵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

委托人签名

（

盖章

）：

受托人签名

：

委托人身份证号

：

受托人身份证号

：

委托人持股数

：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

委托日期

：

年 月 日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向控股股东借款的议案

备注

：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

“

同意

”、“

反对

”

或

“

弃权

”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

√

”，

对于委

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

，

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

证券代码:002562� � � � � �证券简称:兄弟科技 公告编号:2014-041

兄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兄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４

日以通讯表决的形式召开

。

本次应参加表决董事

９

人

，

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９

人

。

本次会议的

召集

、

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等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件以及

《

公司章

程

》

的有关规定

。

本次会议经表决形成决议如下

：

一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９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同意票数占总票数的

１００％

。

具体内容详见刊载于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上海证券报

》

及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的

《

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

二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９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同意票数占总票数的

１００％

。

具体内容详见刊载于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上海证券报

》

及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的

《

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

特此公告

。

兄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 7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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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本次投资概述

为进一步实现兄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兄弟科技

”

或

“

公司

”）

的快速发展

，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９

日

，

公司三届五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

《

关于与江西省彭泽县人民政府签署投

资合同书的议案

》，

选址彭泽县矶山工业园作为公司战略发展基地

。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４

日

，

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

，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

０

票弃权

、

０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

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

同意公司在江西省彭泽

县设立全资子公司

，

子公司名称暂定为

“

江西兄弟医药有限公司

” （

以下简称

“

兄弟医药

”）。

兄弟医药注册资本拟定为

５０

，

０００

万元

，

由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

５０

，

０００

万元

，

占注册资本的

１００％

。

此次设立子公司不属于关联交易

，

亦不构成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

。

此次对外投资事项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

，

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二

、

投资主体基本情况

本项目投资主体为兄弟科技

，

无其他投资主体

。

三

、

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基本情况

１

、

公司名称

：

江西兄弟医药有限公司

２

、

企业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３

、

注册资本

：

５０

，

０００

万元

４

、

注册地址

：

江西省彭泽县矶山工业园

５

、

法人代表

：

钱志达

６

、

拟定经营范围

：

化工产品及原料

（

不含危险化学品和易制毒化学品

）

的生产

、

销售

；

皮

革化工产品的技术研究

、

技术开发及技术咨询服务

；

药品技术研发

；

经营进出口业务

（

上述经

营范围不含国家法律法规禁止

、

限制和许可经营的项目

）。

７

、

资金来源及出资方式

：

本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

５０

，

０００

万元

，

占注册资本的

１００％

，

预

计

３

年左右完成出资

，

具体视项目实施进度安排资金到位时间

。

四

、

设立子公司的目的

、

对公司的影响和存在的风险

１

、

设立子公司的目的

在江西省彭泽县设立全资子公司是公司建设战略发展基地的第一步

，

子公司的设立将

便于后续项目土地及相关事宜的办理

。

２

、

设立该子公司对公司的影响

由于目前设立兄弟医药仍处于项目筹备阶段

，

因此不会对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的经营业绩产

生重大影响

，

公司将根据项目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做好相关信息披露工作

。

３

、

设立该子公司存在的风险

上述设立子公司事宜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

，

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设立兄弟

医药不存在法律

、

法规限制或禁止的风险

。

五

、

备查文件

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

兄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 7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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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公司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兄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４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

六次会议

，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

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

会议决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１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

。

现将本次会议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

一

、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

股东大会届次

：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２

、

会议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

３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

召开符合法律法规

、

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４

、

会议召开方式

：

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

以下简称

“

深交所

”）

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

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

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

、

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

，

如果同一

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

，

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

５

、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

①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１

日下午

１４

：

３０

。

②

网络投票时间

：

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

：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１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０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１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的任意时间

。

６

、

会议召开地点

：

浙江省海宁市海洲街道海宁大道

３０２

号 海宁皮都锦江大酒店会议

室

。

７

、

股权登记日

：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６

日

（

星期三

）。

８

、

出席对象

：

（

１

）

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６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及参加会议表决

；

因故不能

出席会议的股东可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并参加表决

（

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

该股东代理

人可以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

（

２

）

公司董事

、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

３

）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

二

、

会议审议事项

审议

《

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

三

、

参加现场会议的登记方法

１

、

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的

，

凭本人身份证

、

证券账户卡

、

持股凭证办理登记

；

委托代理人

出席的

，

凭代理人的身份证

、

授权委托书

、

委托人的证券账户卡

、

持股凭证办理登记

。

２

、

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的

，

凭本人身份证

、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

、

法人单位营

业执照复印件

（

加盖公章

）、

证券账户卡

、

持股凭证办理登记

；

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的

，

凭

代理人的身份证

、

授权委托书

、

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

（

加盖公章

）、

证券账户卡

、

持股凭证

办理登记

。

３

、

以上有关证件可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

传真或信函以抵达本公司的时间为准

（

不

接受电话登记

），

信函上请注明

“

股东大会

”

字样

。

４

、

登记时间

：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７

日

（

上午

９

：

００

—

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

５

、

登记地点

：

浙江省海宁市海洲街道西山路

６１２

号

１００６－１００８

室 兄弟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证券部

。

６

、

注意事项

：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请携带上述相关证件原件于会前

１０

分

钟到会场办理签到手续

。

四

、

网络投票相关事项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

，

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

网址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参加投票

。

１

、

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参加投票的相关事项

（

１

）

投票时间

：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１

日的交易时间

，

即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和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

（

２

）

投票代码及简称

：

交易系统将挂牌一只投票证券

，

股东以申报买入委托的方式对表

决事项进行投票

；

投票代码

：

３６２５６２

；

投票简称

：“

兄弟投票

”。

（

３

）

在投票当日

，“

兄弟投票

”“

昨日收盘价

”

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

数

。

（

４

）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

①

买卖方向为

“

买入

”。

②

在

“

委托价格

”

项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一

，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二

，

依

此类推

，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委托价格分别申报

。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对应的委托价格如下

：

表示事项 议案内容 对应申报价格

议案一

《

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

１．００

③

在

“

委托数量

”

项下

，

表决意见对应的申报股数如下

：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④

投票举例

：

股权登记日持有

“

兄弟科技

”

股票的投资者

，

对议案一投票申报如下

：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代表意向

３６２５６２

兄弟投票 买入

１．００

元

１

股 同意

３６２５６２

兄弟投票 买入

１．００

元

２

股 反对

３６２５６２

兄弟投票 买入

１．００

元

３

股 弃权

⑤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

，

不能撤单

。

⑥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

，

深交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

视为未参与投

票

。

２

、

采用互联网投票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

１

）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

《

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

》

的规定

，

股东可以采用

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

申请服务密码的股东可登录网址

：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

“

密码服务

”

专区

；

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

。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发出的

，

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

；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的

，

次

日方可使用

。

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

，

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

。

申请数字证

书的

，

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

（

２

）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登录网址

：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进行互联

网投票系统投票

。

（

３

）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０

日

（

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

）

下午

１５

：

００

，

结束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１

日

（

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

）

下午

１５

：

００

。

３

、

网络投票其他事项说明

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

，

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

网投票系统两种方式重复投票

，

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

五

、

其他事项

１

、

联系方式

联系人

：

钱柳华 朱益飞

联系电话

：

０５７３－８０７０３９２８

传真

：

０５７３－８７０８１００１

邮箱

：

ｓｔｏｃｋ＠ｂｒｏｔｈｅｒ．ｃｏｍ．ｃｎ

联系地址

：

浙江省海宁市海洲街道西山路

６１２

号

１００６－１００８

室 兄弟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证券部

邮政编码

：

３１４４００

２

、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费用自理

。

特此通知

。

附

：《

授权委托书

》

兄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7月 26日

附件

：

授 权 委 托 书

兄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兹授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

／

本公司出席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１

日

召开的兄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并代表本人

／

本公司依照以下

指示对下列议案投票

。

本人

／

本公司对本次会议表决事项未作具体指示的

，

受托人可代为行

使表决权

，

其行使表决权的后果均由本人

（

本单位

）

承担

。

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

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

以下空白

（

注

：

请对每一表决事项根据股东本人的意见选择赞成

、

反对或者弃权并在相应栏内划

“

√

”，

三者必选一项

，

多选或未作选择的

，

则视为无效委托

。）

委托股东姓名及签章

：

身份证或营业执照号码

：

委托股东持股数

：

委托人股票账号

：

受托人签名

：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日期

：

附注

：

１

、

本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

：

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

２

、

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

３

、

授权委托书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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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诉讼事项的公告

� � �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近日

，

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或本公司

"

）

接到全资子公司宁德市环三

实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环三实业

"

）

的报告

，

环三实业因与宁德南瑞贸易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南瑞贸易

"

）、

上海乾淳实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乾淳实业

"

）、

福建银博建设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银博建设

"

）、

缪瑞侠

、

福建省家具工贸集团公司

（

以下简称

"

家具工贸

"

）、

宋志建

、

上海热创经贸有

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热创经贸

"

）、

上海康灿物资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康灿物资

"

）、

上海弘衔物资有

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弘衔物资

"

）、

肖建辉等发生买卖合同纠纷

，

并与上海祥奉建材市场经营管理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祥奉建材

"

）、

上海祥奉实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祥奉实业

"

）、

何孙明发生仓

储合同纠纷

，

向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

上述诉讼累计涉诉金额达到信息披露标准

，

具体情况披露如下

：

一

、

诉讼的基本情况

（

一

）

与南瑞贸易的诉讼

1

、

诉讼受理情况

2014

年

6

月

30

日

，

环三实业收到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案件通知书

[

（

2014

）

宁民初字第

580

号

]

，

决定立案受理环三实业与南瑞贸易的买卖合同纠纷

。

2

、

案件事实与理由

根据环三实业与南瑞贸易签订的

《

销售合同

》

约定

，

环三实业向南瑞贸易指定的代理商采购

葡萄酒产品并销售给南瑞贸易

，

南瑞贸易应在六个月内提货付款

。

然而

，

南瑞贸易提取货物后

，

未依约支付货物款项共计

6,059,964

元

，

且每逾期一日

，

应按所欠货款的千分之一向环三实业支

付违约金

。

3

、

诉讼请求

（

1

）

判令南瑞贸易立即向环三实业赔偿货款共计人民币

6,059,964

元及违约金

(

违约金支付

至货款还清之日

，

暂计至

2014

年

6

月

6

日为人民币

1,024,373.52

元

)

；

（

2

）

判令南瑞贸易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

（

二

）

与祥奉建材

、

祥奉实业

、

何孙明的诉讼

1

、

诉讼受理情况

2014

年

7

月

4

日

，

环三实业收到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案件通知书

[

（

2014

）

宁民初字第

608

号

]

，

决定立案受理环三实业与祥奉建材

、

祥奉实业

、

何孙明的仓储合同纠纷

。

2

、

案件事实与理由

根据环三实业与祥奉建材签订的

《

仓储协议书

》

约定

：

环三实业将

1170.5

吨的线材

（

以下简

称

"

货物

"

）

存放在祥奉建材的仓库

，

祥奉建材负责妥善保管仓储货物

；

仓储期间

，

若发生仓储货

物丢失

、

短缺

、

毁损

、

错发等损失

，

祥奉建材应负全部赔偿责任并向环三实业支付货物总价

10%

的违约金

。

同日

，

祥奉建材向环三实业出具

1170.5

吨线材的

《

库存货物清单

》。

祥奉实业

、

何孙明分别向环三实业出具担保函

，

对

《

仓储协议书

》

项下的祥奉建材所有责任

和义务承担连带责任担保

。

后环三实业向祥奉建材提取货物

，

祥奉建材无法提供

。

祥奉实业

、

何孙明亦未承担连带担保

责任

。

环三实业要求提货之日

，

上述货物平均市场单价为

3462

元

/

吨

，

总金额为

4,052,271

元

。

3

、

诉讼请求

（

1

）

判令祥奉建材立即向环三实业赔偿货款共计人民币

4,052,271

元及违约金人民币

405,

227.10

元

；

（

2

）

判令祥奉实业

、

何孙明对祥奉建材的上述赔偿货款及违约金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

（

3

）

判令祥奉建材

、

祥奉实业

、

何孙明承担本案诉讼费

、

律师费等

。

（

三

）

与上海乾淳

、

银博建设

、

缪瑞侠的诉讼

1

、

诉讼受理情况

2014

年

7

月

4

日

，

环三实业收到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案件通知书

[

（

2014

）

宁民初字第

609

号

]

，

决定立案受理环三实业与上海乾淳

、

银博建设

、

缪瑞侠的买卖合同纠纷

。

2

、

案件事实与理由

环三实业

、

上海乾淳和银博建设于

2013

年

12

月

27

日签订

《

采购合 同

》 （

合 同编 号

CG2013045

），

约定

：

环三实业向上海乾淳采购铜聚酯漆包线

151.2

吨

，

货物总价为

8240400

元

；

上

海乾淳在收到环三实业支付的全部货款后

，

于

2014

年

5

月

12

日前交清全部货物

；

上海乾淳每

延期一日交清货物

，

按应交货总金额的日千分之一向环三实业支付违约金

，

逾期超过

20

日

，

环

三实业有权解除合同

；

银博建设作为保证人对上海乾淳在合同项下的所有义务向环三实业承担

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

，

保证期间为两年

；

缪瑞侠于

2013

年

5

月

15

日出具

《

担保函

》

给环三

实业

，

承诺

：

缪瑞侠为环三实业和上海乾淳于

2013

年

5

月

15

日至

2014

年

12

月

28

日期间签订

的所有

《

采购合同

》

项下的上海乾淳的所有责任和义务承担连带责任担保

，

保证期间为每个

《

采

购合同

》

项下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两年

。

《

采购合同

》

生效后

，

环三实业依约向上海乾淳支付全部的货款

，

但上海乾淳至今未交付任

何的货物

，

银博建设和缪瑞侠也未依约履行连带保证责任

。

3

、

诉讼请求

（

1

）

请求判令自环三实业起诉之日起解除环三实业与上海乾淳

、

银博建设于

2013

年

12

月

27

日签订的

《

采购合同

》（

合同编号

CG2013045

）。

（

2

）

请求判令上海乾淳立即向环三实业支付以下款项

：

①

返还货款

（

人民币

，

下同

）

8240400

元

；

②

支付违约金

436741.2

元

（

以

8240400

元为基数按

照日千分之一的标准自

2014

年

5

月

13

日起计算至环三实业起诉之日止

）；

③

承担环三实业所

支付的律师费

126500

元

。

（

3

）

请求判令银博建设和缪瑞侠对第二项诉讼请求中上海乾淳的支付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

。

（

4

）

请求判令由上海乾淳

、

银博建设

、

缪瑞侠共同承担本案的一切诉讼费用

。

（

四

）

与家具工贸

、

宋志建的诉讼

1

、

诉讼受理情况

2014

年

7

月

4

日

，

环三实业收到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案件通知书

[

（

2014

）

宁民初字第

610

号

]

，

决定立案受理环三实业与家具工贸

、

宋志建的买卖合同纠纷

。

2

、

案件事实与理由

环三实业和家具工贸于

2013

年

12

月

24

日签订

《

采购合同

》（

合同编号

：

XJ-CG2013017

），

约

定

：

环三实业向家具工贸采购进口复合橡胶

1089.5

吨

，

货物总价为

16887250

元

；

家具工贸在收

到环三实业支付的全部货款后

，

于

2014

年

6

月

13

日前交清全部货物

；

家具工贸每延期一日交

清货物

，

按应交货总金额的日千分之一点五向环三实业支付违约金

，

逾期超过

20

日

，

环三实业

有权解除合同

，

家具工贸应按合同货款总金额的

10%

向环三实业支付违约金

。

《

采购合同

》

生效后

，

环三实业依约向家具工贸支付全部的货款

，

但家具工贸至今未交付任

何的货物

。

宋志建于

2013

年

12

月

17

日出具担保函

，

对

《

采购合同

》

项下家具工贸的所有责任和义务

承担连带责任担保

，

担保期间为

《

采购合同

》

项下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两年

。

3

、

诉讼请求

（

1

）

请求判令自环三实业起诉之日起解除环三实业与家具工贸于

2013

年

12

月

24

日签订

的

《

采购合同

》（

合同编号

：

XJ-CG2013017

）。

（

2

）

请求判令家具工贸立即向环三实业支付以下款项

：

①

返还货款

（

人民币

，

下同

）

16887250

元

；

②

支付违约金

1688725

元

；

③

支付违约金

531948.4

元

（

以

16887250

元为基数按照日千分之一点五的标准自

2014

年

6

月

14

日起计算至环三实业起

诉之日止

）；

④

承担环三实业所支付的律师费

190204

元

。

（

3

）

请求判令宋志建对第二项诉讼请求中家具工贸的支付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

（

4

）

请求判令由家具工贸

、

宋志建共同承担本案的一切诉讼费用

。

（

五

）

与上海热创

、

银博建设

、

缪瑞侠的诉讼

1

、

诉讼受理情况

2014

年

7

月

4

日

，

环三实业收到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案件通知书

[

（

2014

）

宁民初字第

611

号

]

，

决定立案受理环三实业与上海热创

、

银博建设

、

缪瑞侠的买卖合同纠纷

。

2

、

案件事实与理由

环三实业

、

上海热创和银博建设于

2013

年

12

月

27

日签订

《

销售合同

》 （

合同编号

：

XS2013045

），

约定

：

环三实业向上海热创销售漆包线

；

上海热创应于

2014

年

5

月

12

日前以现款

形式付清全部货款

；

上海热创逾期支付货款的

，

每逾期一日

，

上海热创应按应付货款的日千分之

一向环三实业支付违约金

，

逾期付款超过

20

日的

，

环三实业有权解除合同

，

上海热创应向环三

实业支付相当于货款

30%

的违约金

，

且环三实业有权自由处置合同项下的货物

；

如因上海热创

逾期付款导致环三实业发生包括律师费

、

诉讼费

、

差旅费

、

通讯费等其他损失应由上海热创承

担

；

银博建设对上海热创在合同项下的所有义务承担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

，

保证期间为两

年

；

如发生争议无法协商解决的

，

任何一方均可向供方

（

环三实业

）

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

缪瑞侠于

2013

年

5

月

15

日出具

《

担保函

》，

就环三实业和上海热创自

2013

年

5

月

15

日至

2014

年

12

月

28

日期间所签订的

《

销售合同

》

项下的上海热创的所有责任和义务承担连带责任担保

，

担保期间为每个

《

销售合同

》

项下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两年

。

在

《

销售合同

》

生效且上海热创付款期限届满后

，

虽经环三实业多次催促

，

上海热创始终未

依约支付货款

，

银博建设和缪瑞侠也未依约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

3

、

诉讼请求

（

1

）

请求判令自环三实业起诉之日起解除环三实业和上海热创

、

银博建设于

2013

年

12

月

27

日签订的

《

销售合同

》（

合同编号

：

XS2013045

）。

（

2

）

请求判令上海热创立即向环三实业支付以下款项

：

①

支付违约金

（

人民币

，

下同

）

2694610.8

元

；

②

支付违约金

476047.9

元

（

以

8982036

元为基

数按照日千分之一的标准自

2014

年

5

月

13

日起计算至起诉之日止

）；

③

承担环三实业所支付

的律师费

61931

元

。

（

3

）

请求判令银博建设和缪瑞侠对第二项诉讼请求中上海热创的支付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

。

（

4

）

请求判令由上海热创

、

银博建设

、

缪瑞侠共同承担本案的一切诉讼费用

。

（

六

）

与上海康灿

、

上海弘衔

、

肖建辉

、

宋志建的诉讼

1

、

诉讼受理情况

2014

年

7

月

4

日

，

环三实业收到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案件通知书

[

（

2014

）

宁民初字第

612

号

]

，

决定立案受理环三实业与上海康灿

、

上海弘衔

、

肖建辉的买卖合同纠纷

。

2

、

案件事实与理由

环三实业和上海康灿于

2013

年

12

月

24

日签订

《

销售合同

》（

合同编号

：

XJ-XS2013017

），

约

定

：

环三实业向上海康灿销售进口复合橡胶

；

上海康灿应于

2014

年

6

月

13

日前以现款形式付

清全部货款

；

上海康灿逾期支付货款的

，

每逾期一日

，

上海康灿应按应付货款的日千分之一点五

向环三实业支付违约金

，

逾期付款超过

20

日的

，

环三实业有权解除合同

，

上海康灿应向环三实

业支付相当于货款

10%

的违约金

，

且环三实业有权自由处置合同项下的货物

；

如因上海康灿逾

期付款导致环三实业发生包括律师费

、

诉讼费

、

差旅费

、

通讯费等其他损失应由上海康灿承担

；

如发生争议无法协商解决的

，

任何一方均可向供方

（

环三实业

）

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

上海弘衔

、

肖建辉分别向环三实业出具

《

担保承诺函

》，

承诺为环三实业与上海康灿签订的

《

销售合同

》

项下上海康灿的所有责任和义务提供无限连带责任担保

。

宋志建出具

《

担保函

》，

对

《

销售合同

》

项下上海康灿的所有责任和义务承担连带责任担保

，

担保期间为

《

销售合同

》

项下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两年

。

在

《

销售合同

》

生效且上海康灿付款期限届满后

，

虽经环三实业多次催促

，

上海康灿始终未

依约支付货款

，

上海弘衔

、

肖建辉和宋志建也未承担担保责任

。

3

、

诉讼请求

（

1

）

请求判令自环三实业起诉之日起解除环三实业与上海康灿于

2013

年

12

月

24

日签订的

《

销售合同

》（

合同编号

：

XJ-XS2013017

）。

（

2

）

请求判令上海康灿立即向环三实业支付以下款项

：

①

支付违约金

（

人民币

，

下同

）

1749519.1

元

；

②

支付违约金

551098.5

元

（

以

17495191

元为基

数按照日千分之一点五的标准自

2014

年

6

月

14

日起计算至环三实业起诉之日止

）；

③

承担环

三实业所支付的律师费

48010

元

。

（

3

）

请求判令上海弘衔

、

肖建辉和宋志建对第二项诉讼请求一中上海康灿的支付义务承担

连带清偿责任

。

（

4

）

请求判令由上海康灿

、

上海弘衔

、

肖建辉

、

宋志建共同承担本案的一切诉讼费用

。

二

、

本次公告前公司

（

包括控股公司在内

）

无尚未披露的小额诉讼

、

仲裁事项

，

亦无应披露而

未披露的其他诉讼

、

仲裁事项

。

三

、

本次公告的诉讼

、

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1

、

公司采用个别认定法对南瑞贸易的诉讼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6,059,964.00

元

。

因原账面已

计提坏账

284,548.20

元

,

本期补计提坏帐准备

5,775,415.80

元

，

该事项对本期利润的影响金额为

5,775,415.80

元

；

2

、

公司采用账龄分析法按

5%

比例对与祥奉建材

、

祥奉实业

、

何孙明的诉讼计提坏账准备

196,058.75

元

。

该事项对本期利润的影响金额为

196,058.75

元

。

3

、

公司采用账龄分析法按

5%

比例对与上海乾淳

、

银博建设

、

缪瑞侠的诉讼计提坏账准备

412,020.00

元

。

该事项对本期利润的影响金额为

412,020.00

元

。

4

、

公司采用账龄分析法按

5%

比例对与家具工贸

、

宋志建的诉讼计提坏账准备

844,362.50

元

。

该事项对本期利润的影响金额为

844,362.50

元

。

综上分析

，

公司上述涉及诉讼事项对本期损益影响为

7,227,857.05

元

，

由于上述涉及案件尚

未审理

，

后期需依据诉讼审判结果以及涉诉公司及其担保方未来的偿债能力来判定计提减值损

失

，

故对公司期后利润的影响尚具有不确定性

。

特此公告

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7.25

股票简称:中通客车 股票代码:000957� � � � � � �公告编号:2014-022

中通客车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召开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

、

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

一

）、

召开时间

１

、

现场会议时间

：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２

日上午

９

：

３０

点

２

、

网络投票时间

：

（

１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２

日

（

星期二

）

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

２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１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２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

（

二

）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

公司会议室

（

三

）

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

四

）

会议表决方式

：

１

、

现场投票

：

股东本人出席现场会议或者通过授权委托书委托他人出席现场会议

；

２．

网络投票

：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

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

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

使表决权

。

（

五

）

参加会议的方式

：

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

表决结

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

（

六

）

出席对象

：

１

、

本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

；

２

、

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５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并办理了出席会议登记手续的公司全体股东

，

股东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并参加表

决

。

二

、

会议审议事项

：

１

、

关于子公司为聊城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提供

２０００

万元担保的议案

２

、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址的议案

三

、

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

一

）

登记方式

：

１

、

出席会议的个人股东请持本人身份证

、

股东帐户卡和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

；

２

、

出席会议的法人股东代表为股东单位法定代表人的

，

请持本人身份证

、

法定代表人证明

书和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

；

３

、

异地股东可用传真或信函方式登记

。

（

二

）

登记时间

：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９

日上午

８

：

３０

时

—

１２

：

００

时

，

下午

１３

：

３０

时

—

１７

：

３０

时

；

（

三

）

登记地点

：

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

（

四

）

受托行使表决权人登记和表决时需提交的文件

：

１

、

个人股东代理人需提交本人身份证

、

委托人身份证

、

授权委托书和委托人持股凭证

；

２

、

法人股东代理人需提交本人身份证

、

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亲自签署的授权委托书

和持股凭证

。

四

、

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除现场投票外

，

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向股东大会提供股东大会网络服务

，

网络

投票系统包括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

网络投票程序如下

：

（

一

）

采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操作流程

１

、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２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２

、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方式

投票期间

，

交易系统将挂牌一只投票证券

，

股东以申报买入委托的方式对表决事项进行投

票

。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买卖方向 委托价格 委托数量

３６０９５７

中通投票 买入 对应议案序号 对应表决意见

３

、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

（

１

）

输入买入指令

；

（

２

）

输入投票证券代码

３６０９５７

；

（

３

）

委托价格项下填写议案序号

，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２

，

以下依次类推

。

具

体情况如下

：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对应申报价

１

关于子公司为聊城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增加

２０００

万元担保的议案

１．００

２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址的议案

２．００

（

４

）

在

“

委托数量

”

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

表决意见对应的申报股数如下

：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

５

）

确认投票委托完成

。

（

６

）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

，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

４

、

计票规则

在计票时

，

同一表决只能选择现场和网络中的任意一种表决方式

，

如果重复投票

，

将以第一

次有效的投票结果为准进行统计

。

５

、

注意事项

（

１

）

网络投票不能撤单

；

（

２

）

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

，

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

（

３

）

同一表决权既通过交易系统又通过网络投票

，

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

（

４

）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

，

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１８

：

００

后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点击

“

投票查询

”

功能

，

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

，

或通过投票委

托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查询

。

（

二

）

采用互联网系统投票的操作流程

１

、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按照

《

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

细则

》

的规定

，

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

（

１

）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

网址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

及互联网投票系

统

（

网址

：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开设

“

密码服务

”

专区

。

投资者申请服务密码

，

须先在上述

“

密

码服务

”

专区注册

，

再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激活服务密码

。

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

统激活后使用

。

注册

：

登陆上述网址的

“

密码服务

”

专区

，

点击

“

申请密码

”，

按要求填写

“

姓名

”、“

证券账户

”、

“

身份证号

”

等资料

，

设置服务密码

；

如申请成功

，

系统会返回一个

“

校验号码

”。

请牢记

“

校验密

码

”。

激活服务密码

：

投资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激活服务密码

，

比照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３６９９９９

密码服务

１．００

网络注册返回的

“

校验号码

”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发出的

，

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

；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

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的

，

次日方可使用

。

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

，

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

重新激活

。

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

，

挂失后可重新申请

。

（

２

）

申请数字证书

申请数字证书的

，

可向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

咨询电话

：

０７５５

—

８３２３９０１６

。

２

、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登陆互联网投票系统

（

网址

：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进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

（

１

）

登陆网址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在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

”

选择

“

中通客车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

”；

（

２

）

进入后点击

“

投票登陆

”，

选择

“

用户密码登陆

”，

输入您的

“

证券账户号

”

和

“

服务密码

”；

已申领数字证书的投资者可选择

ＣＡ

证书登陆

；

（

３

）

进入后点击

“

投票表决

”，

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

（

４

）

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

３

、

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

投资者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起止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１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２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五

、

其它事项

１

、

现场会议联系方式

：

联系人

：

王兴富

、

赵磊

联系电话

：

０６３５

—

８３２２７６５

联系传真

：

０６３５

—

８３２８９０５

２

、

参加现场会议股东及委托人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

会期半天

。

３

、

网络投票系统异常情况的处理方式

网络投票期间

，

如网络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

，

则本次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日通

知进行

。

中通客车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7月 26日

附

：

现场会议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授权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公司

（

本人

）

出席中通客车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

四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并按以下指示代为行使表决权

。

议题 同意 反对 弃权

关于子公司聊城轻型客车有限公司为聊城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增加

２０００

万

元担保额度的议案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址的议案

委托人姓名

（

名称

）：

委托人股东帐号

：

委托人持股数

：

委托人签字

（

盖章

）：

委托日期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

受托人签字

（

盖章

）：

说明

：

请在

？“

同意

”

或

“

反对

”

或

“

弃权

”

空格内填上

“

√

”

号

。

投票人只能表明

“

同意

”、“

反对

”

或

“

弃权

”

一种意见

，

涂改

、

填写其他符号

、

多选或不选的表决票无效

，

按弃权处理

。

此表复印有效

。

证券代码:000957� � � �证券简称:中通客车 公告编号:2014—023

中通客车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一

、

担保情况概述

中通客车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四次董事会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４

日召开

，

会议审议通

过了

《

关于全资子公司聊城中通轻型客车有限公司为聊城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增加

２０００

万元贷款担保的议案

》。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聊城中通轻型客车有限公司为聊城市公共交通集

团有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由

３０００

万元增加至

５０００

元

。

上述担保尚须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

二

、

担保方基本情况介绍

名称

：

聊城中通轻型客车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聊城市东昌府区凤凰工业园经一路北端西首

法定代表人

：

贾开潜

注册资本

：

伍仟零贰拾万元

经营范围

：

轻型客车及专用配件的开发

、

制造

、

销售及技术服务

。

与本公司的关系

：

该公司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

三

、

被担保方基本情况介绍及协议主要内容

被担保人名称

：

聊城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聊城市聊位路

１６５

号

法定代表人

：

张保国

注册资本

：

叁仟陆佰万元

经营范围

：

城市公交客运服务

；

车辆租赁

；

汽车检修

、

调试

；

设计

、

制作

、

代理发布国内各类广

告业务

；

公交智能管理系统经营

；

公交

ＩＣ

卡经营

。

与本公司的关系

：

该公司为本公司长期客户

。

担保方式

：

连带责任担保

担保期限

：

一年

担保金额

：

贰仟万元人民币

反担保措施

：

聊城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以从我公司所购车辆作为抵押物

主要财务指标

：

项目

２０１３

年末

（

单位

：

万元

）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单位

：

万元

）

总资产

１５２３２．５５ １３８６９．６４

总负债

１２１２３．８５ １２１９６．４

净资产

３１０８．７ １６７３．２３

营业收入

５３０２．０６ ３０６４．５３

利润总额

１３０．８２ －４０５．４２

净利润

１３０．８２ －４０５．４２

三

、

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

：

聊城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长期业务合作伙伴

，

属于社会公

益性企业

，

政府支持力度较大

，

风险相对较低

，

亏损的主要原因是政府调控下的政策性亏损

。

受

政府限价和承担公益活动等任务的影响

，

目前整个公交行业一般为账面亏损状态

。

担保金额主

要用于偿还和购买本公司车辆款

。

四

、

公司目前累计对外担保情况

截止目前

，

公司本身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额度

（

含本次担保额度

）

为

１０００００

万元

，

占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１２５．３８％

。

其中

：

公司为客户提供按揭贷款担保额度

６００００

万

元

。

目前公司无逾期担保

。

五

、

备查文件

本公司第八届四次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中通客车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7月 26日

证券代码:000957� � � � �证券简称:中通客车 编号:2014—024

中通客车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八届四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中通客车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四次董事会通知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１

日以电子邮件的方

式发出

，

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４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

应到董事

９

名

，

实到董事

９

名

。

会议的

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及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会议逐项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

一

、

关于子公司为聊城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增加

２０００

万元担保的议案

（

详见公司对外

担保公告

）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聊城中通轻型客车有限公司为聊城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提供的

担保额度由

３０００

万元增加至

５０００

元

。

期限一年

。（

初次审议该事项为七届十五次董事会

，

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４

日刊登的

《

子公司对外担保公告

》

以及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５

日刊登的

《

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表决结果

：

９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二

、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址的议案

鉴于公司新厂区已部分投入使用

，

公司拟将注册地址由

：“

聊城市建设东路

１０

号

”

变更为

：

“

聊城市经济开发区黄河路

２６１

号

”。

同时根据上述内容修改

《

公司章程

》。

表决结果

：

９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三

、

关于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３

亿元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同意公司根据实际资金需求情况

，

在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择机发行不超过

３

亿元短

期融资券

，

期限不超过二年

。

并授权董事长审批本次办理短期融资券具体实施有关事宜

。

表决结果

：

９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上述一

、

二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四

、

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

详见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

表决结果

：

９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特此公告

中通客车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7月 26日


